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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5月 10日中新社报道，日前，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海南省反馈督察情况，指

出海南重开发、轻保护情况较常见，有的部门

和地方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不作为、

不担当，甚至推诿扯皮；有的企业对第一轮督

察整改工作不力，长期野蛮开采，甚至顶风新

建生产设施，生态破坏严重；一些自然保护区

管理严重缺位，大多形同虚设，甚至未按要求

实施保护导致保护区名存实亡。

又是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不力”“顶风而

上”，又是被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点名批

评。新闻中的一些措辞似曾相识——早在

2017 年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时，就通报

过海南澄迈县毁坏红树林问题；去年 8月，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办公室点名批评当地“没有

按要求整改，反而顶风而上”。如今，通报中

再次指出该地“有企业第一轮督查发现的违

法行为仍在继续”。

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面对督察组

指出的新老问题，当地理应立即叫停违法违

规开发，对症下药解决问题，然而，有的职能

部门“相互观望、上下推诿”，坐视一些企业

顶风而上、一些问题积重难返、一些保护区

名存实亡。

为什么行动迟缓？为什么相互观望推

诿？为什么顶风而上“势不可挡”？大概率还

是因为地方“唯 GDP”思想在作祟，“先污染

后治理”观念迟迟未能纠正。比如，在“围填

海开发”、随意变更生态保护区土地性质等案

件中不难看出，要钱还是要环境，相关决策者

没有做出正确选择。有的地方对招商引资来

的企业和利税大户“没脾气”，督察组前脚刚

走，一些企业后脚就顶风而上，甚至在公安立

案后还在继续违法行为——谁给的底气？谁

惯的脾气？

其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法阻碍了相

关工作的推进。有关部门上级检查台账就算

监督，下级交表应付就算落实，“平时不作为、

急时乱作为”，敷衍整改，遇事“推一推、放一

放”，少数地区为了应付督察组而出现的“变

通版”“升级版”整改更是令人咋舌。

让人深感不安的是，诸如毁坏红树林、

在自然保护区顶风违建新项目等生态环境

问题被拖成了“连续剧”，长此以往，生态环

境伤不起，百姓伤不起，相关部门的公信力

同样伤不起。

怕就怕个别地方存在“歪嘴和尚漏风

庙”。保护绿水青山，有时难点不在技术或资

金，而在于一些地方在发展理念上的短视与

错位，甚至在于个别地方政治生态有问题而

形成种种阻力。

一个地方要发展经济，如何利用、保护生

态环境是绕不开的问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这是对治理理念、智慧和能力的考

验。如何扎紧制度的篱笆，让领导干部对环

境保护给予更多重视，让相关执法者在不法

商人“围猎”时无机可乘；如何让发展理念迈

入新时代，在提升 GDP 上多一些绿色注脚，

显然都是各地应该加码的功课。比如，重庆

试点推行领导干部离任“绿色审计”，在领导

干部离任时不仅要经济审计，还要进行自然

资源资产审计，督促其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就

是不错的尝试。

“在哪跌倒就在哪趴着”，于上于下，于

情于理，都过于奇葩，实在不该。希望在中

央紧盯之下，对失职渎职者及时启动问责，

该补漏的体制机制要快一点健全起来，该

恢复的生态环境早日恢复到原来的模样和

活力。期待各地能够积极主动地“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分内之责，不可

推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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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就怕个别地方存在“歪嘴和
尚漏风庙”。保护绿水青山，有时难
点不在技术或资金，而在于一些地
方在发展理念上的短视与错位，甚
至在于个别地方政治生态有问题而
形成种种阻力。

据央视报道，日前，在云南野生动物园里，一家人为了和
孔雀合影，竟然上手抓扯，甚至脚踩孔雀尾巴，导致数根羽毛
脱落，引得孔雀惨叫连连。园方介绍，被抓扯的蓝孔雀受到惊
吓，所幸并无大碍，目前正在进一步观察。

一家人当着孩子的面轮流“薅孔雀毛”，如此言传身教实
在让人汗颜。出游不文明行为，一方面与游客自身素质较低
有关，另一方面，相关惩戒和震慑也不够有力。比如，此前报
道过的踹断钟乳石、践踏丹霞地貌、脚踩伟人雕塑等不文明行
为的当事人，或是被罚款或是被拉入“黑名单”，但“痛感”不明
显的惩罚，难以真正遏制类似行为。因此，除了继续加强宣传
引导力度，让全社会共同涵养文明出游的氛围外，更重要的是
真正发挥出惩戒手段的力量。人在画中游，人本身也是一道
风景。

李法明/图 弓长/文

“薅孔雀毛”？“薅孔雀毛”？

龚先生

今年“五四”青年节，宣言片
《后浪》刷爆朋友圈。

中老年人对年轻人“满怀羡
慕”或许是真的，但“满怀敬意”甚
至承认“不只是我们在教你们如何
生活，你们也在启发我们怎样去更
好地生活”，却并不常见。这是《后

浪》最大的价值，也是它迷人之处、动人之处。
一代人终将老去，总有人正年轻。每一代人都不需

要活成别人想象的样子。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美美与
共，“前浪”“后浪”便可各自安好，共同“奔涌”。

网友跟帖——
@王一凡：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使命和责任。

@许佳琪：当“后浪”勇往直

前时，总会有“前浪”默默在背后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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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长

据新华社报道，日前，全国人大代表、北

京急救中心南区分中心副主任医师班宇侠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将继续递交有关推动国家

层面急救立法的建议，呼吁对院前急救进行

规范，完善院前急救体系建设，同时呼吁将每

年的 1 月 20 日定为“国家急救日”，让更多人

了解急救，具备急救意识。

院前急救主要是指在送诊前进行的院

外医疗救治活动，具有随机性、急迫性、流

动性等特点。

对于一些危重症病患来说，实施院前

急救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命

能否延续的问题。比如对于心脏骤停患者

来说，如果在“黄金 3 分钟”内采取正确的心

肺 复 苏 手 段 ，或 者 利 用 自 动 体 外 除 颤 器

（AED）对其进行急救，猝死的可能将大幅

降低。

正是因为院前急救在抢救生命的前期环

节发挥着巨大作用、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

来，关于加快院前急救立法的呼声越来越

高。早在 2013 年，原国家卫计委颁布的《院

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就曾对院前医疗急救

网络建设、公益性质、救护车配置、医疗救护

员设置、相关执业规范等提出了制度化、标准

化的要求。

但从现实看，我国院前急救体系的建设

与实际急救需求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距。

比如，随车担架工数量不足；老旧小区楼宇号

牌缺失，耗时寻找导致延误救治，等等。这些

都对增强急救效果、提高病患的生命质量造

成一定的影响。

推进立法进程，用制度性的规范引领院

前急救体系建设是个好办法。比如急救人才

队伍建设是构建院前急救工作体系的重点

之一，用完善的制度来培养、留住合格的急救

医生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急救医生数量

有限、工作强度大，难以匹配现实需求，而培

养急救医生不仅涉及相关专业，还在随机应

变能力上有较高的要求，如在抵达急救现场

之前如何远程指导施救，在医用耗材用尽时

如何就地取材，在送医后与接诊医生做好衔

接与沟通等等，倘若通过立法来引领相关体

系构建，可以同时实现制度设计、专业人才成

长、急救体系完善、百姓生命安全系数提高等

方面的多赢。

呼吁院前急救立法，也是在向公众传递

普及急救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意义。国内一

些地方已经尝试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来

唤起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公众急救的意识。

比如江苏南京在 2017 年 3 月出台的《南京市

院前医疗急救条例》提出，红十字会应当依

法开展医疗急救知识普及、初级卫生救护培

训等工作，提高公众第一时间自救、互救能

力。就在今年 4 月 30 日，南京市红十字会在

地铁首批投放的 AED 投入使用后就成功挽

救了一条生命。显然，不论是呼吁完善院前

急救体系建设，还是通过组织相关培训、实

操，一定程度上都能够增强公众的急救、自

救、互救的意识和能力。对于挽救生命而

言，这些都很有必要。

立法也是提升院前急救服务能力、处理

应急事故、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契机。完

善院前、院内救治衔接、一体化机制，利用

“互联网+”、大数据提升医疗服务数字化、可

视化的同时，建立与民政、应急管理等部门

医疗卫生信息、急救信息的共享制度，对于

在以后应对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等方面也将

大有所益。

院前急救，让“生命通道”更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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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丰巢收取超时费引发的争议仍在持

续。不少小区选择停用，多地监管部门

也发声回应社会关切。5月 9日晚间，丰

巢对收费政策进行了解释，表示免费保

管 12小时是基于派件高峰时段的推算，

“为了鼓励用户及早取件”，“提升资源使

用率”。（见 5月 10日《财经》）

快递柜企业想赚钱无可厚非，但引

发公众不满，就值得反思了。很多人说，

这是丰巢在用户习惯使用快递柜，且近

乎垄断快递柜市场时，想“收割”一把。

“提升资源使用率”也好，“收割”也罢，争

议之后还是要讨论出路的。

事实上，快递柜进小区的成本并不

高，未出占地费的也不少。相关企业刚宣

布收费，很多小区就决定停用，就是因为

其违背了进驻时的谈判内容。如果快递

柜少了公共属性，成了一项生意，进驻小

区就没那么容易——你可以向用户收费，

小区为什么不能向你收费或提高占地费？

快递柜占用的是业主公共空间，给

公共设施免费使用没问题，但给商业活

动使用则需要另计较——总不能占业主

的空间做生意，还要让业主掏钱吧？丰

巢可能没考虑到，快递柜并不是建在无

主的土地上。因为其自带公共属性，才

大范围进驻小区，如果公共属性没了，进

驻成本显然也会大涨，未必划算。

既然提供服务，收费当然是可以理

解的。但问题在于，人们从未主动要与

丰巢发生关系。丰巢的真正服务对象，

更多是快递公司和快递员。毕竟对用户

来说，放在快递柜和放在菜鸟驿站都是

一样的，最好能送货上门。

快递柜就像是单元门里的报刊箱，

真正解决好服务问题，不在于收不收费，

而是将快递柜基础设施化。今年 4 月，

商务部与国家邮政局联合下发通知，提

出各地要明确智能快件箱、快递末端综

合服务场所的公共属性，将智能快件箱、

快递末端综合服务场所纳入公共服务设

施相关规划，提供用地保障、财政补贴等

配套措施。

说白了，让快递柜往报刊箱的方向

发展，成为现代小区必备且免费的公共

设施，才是未来的趋势所在。丰巢收费

引发的争议，或许会加速这一进程。

张智全

据中新社报道，职工通过微信向用人单

位请病假在法律上算数吗？职工为同事或者

用人单位到法庭作证需要遵守什么新规则？

5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正式施行，它既为民事诉讼证据

建立了新规则，也对用人单位制定实施规章

制度、收集保管用工材料以及劳动者依法维

权产生深远的影响。

司法意义上的电子证据，是指在案件

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

理、传输而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微

信、短信、网页、博客、微博客等电子数据能

否作为司法意义上的电子证据，一直备受

关注。如今，相关司法解释施行，上述电子

数据被正式纳入司法证据的范畴，意味着

完全可以作为证据在诉讼中使用。这对于

诉讼专业知识匮乏、证据收集能力较弱的

劳动者来说，无疑多了一条简捷的证据收

集路径，有助于其通过电子证据在维权诉

讼中打赢官司。

电子证据具有直观性强、容易形成完整

证据链等优势，但其长期以来充满争议，原

因在于其与生俱来的易破坏、难保存，易修

改、真实性难以鉴定等不足，这让司法机关

对采信电子证据一直持谨慎态度。2014年 2

月 4日最高法发布的关于适用新民事诉讼法

的司法解释，原则性地界定了电子证据的范

畴，而对电子证据的收集、调取、真实性认定

等没有作出细化规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

尤其是在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中，电子证据

未能全面使用。这不仅不利于依法保护劳

动者合法权益，而且在司法审理日益数字化

的大背景下，也不利于提升司法效率和节约

司法资源。

让电子证据成为劳动者维权的利器，是

信息化技术发展和运用的必然要求。在网络

化用工模式中，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解除

或终止，用人单位的劳动用工管理等，很大一

部分都是通过网络方式进行的。在这种情况

下，要求劳动者在维权诉讼中按照传统方式

举证，无疑推高了维权难度和诉讼成本。与

时俱进地引入电子证据，让其在保护劳动者

权益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应有作用，也是法

律保护的题中之义。

要让电子证据发挥出预期作用，关键是

要对其兴利除弊。此番正式施行的民事诉讼

证据司法解释，对电子证据的收集、调取、保

全、质证和真实性认定，以及以视听传输技术

或者视听资料方式作证等，都作出了具体而

又规范化的规定，期待其能释放出更多正面

效应。

徒法不足以自行。期待各级法院能够在

电子证据新规下，为劳动者依法守住应有的

权益。

让电子证据新规助力劳动者依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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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淳艺

小学低年级不能学习汉字生僻字、繁难字，也不能进行英

语书写训练，整个小学阶段都禁止讲授国际音标——教育部印

发义务教育六科超标超前培训负面清单（试行），为各地查处培

训机构超标超前培训提供了依据。（见5月10日《北京青年报》）

长期以来，校外培训机构超标超前培训现象十分普遍。

新闻中的负面清单为违规培训划出了硬杠杠。

不过，有了负面清单并非一劳永逸。此前虽然没有这样

清晰的红线，却也有边界。2018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

《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要求“培训内容不得超

出相应的国家课程标准，培训班次必须与招生对象所处年级

相匹配，培训进度不得超过所在县（区）中小学同期进度。”但

有媒体调查发现，很多培训机构依然在进行违规培训。

从某种意义上讲，遏制超标超前培训，不缺规矩而是缺执

行。一直以来，超标培训几近成为公开的秘密，却很少听说有

哪所培训机构因此受到处罚。与负面清单相比，我们更需要

的是加重处罚。加强巡查监测，畅通举报渠道，严肃查处并及

时向社会通报，有助于以儆效尤，形成震慑。

校外培训机构在现实中异化为应试教育的“急先锋”，一

方面因为家长们的“起跑线焦虑”，希望通过超标超前培训让

孩子领先身位；另一方面，教育资源不均衡也在推波助澜。许

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培训班，希望在择校考试中脱颖而出。

遏制超标超前培训，不能是教育部门“剃头挑子一头热”，

关键还要赢得家长们的理解认同，形成合力。首先要让家长

认识到违背教育规律的超标培训，加重学生学习负担，反而容

易使其产生厌学情绪、逆反心理，造成后劲不足。其次，更重

要的是加快推进教育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优质教育

资源合理配置。当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抢

跑就失去了意义，超标超前培训也就失去了生存土壤。

遏制超标超前培训，
开出“负面清单”后的行动更重要

◇又出现高风险地区，弦真的不能松！

5月10日，吉林省公布舒兰市新增11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按照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准，舒兰市风险等级

由中风险调整为高风险。

澎湃新闻评论说，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从来没有停止。无

论对一个地方还是对全国来说，新增病例清零的那一刻并不意

味着可以刀枪入库。一个地方风险等级提高后，既要全面强化

管控措施，也要反思、爬梳之前的漏洞，有针对性地进行弥补，

建立并完善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的制度能力。决不能让个别病

例导致疫情反弹，决不能让局部风险上升为全局风险。

◇冒充领导亲属诈骗，“李鬼”们钻了什么空子？

近日，多起冒充领导干部或其亲属诈骗案件引发关注。有

人冒充市委领导亲侄子，诈骗钱财上百万元；有人谎称“要去某

市当市长”，向被害人承诺“当上省长助理的时候分他几百万”。

《新华每日电讯》评论说，骗子伎俩拙劣，却仍有不少官员

被忽悠，背后暴露出的原因，值得我们反思。在少数人心里，团

团伙伙、亲亲疏疏的“圈子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虽已不敢明

目张胆拉帮结派，却仍时刻幻想“贵人相助”从而“一飞升天”。

滋生“圈子文化”的土壤不除，“李鬼”就仍然有生存的空间。

◇教师兼职送外卖，别用道德绑架裹挟个人权利

近日，四川通江一名教师在节日期间兼职送外卖一事引发

网友热议。在舆论压力下，这名教师已辞去外卖员兼职工作。

《半月谈》发表评论说，评价教师应该从教学质量出发，而

不应对其业余兼职过多干涉。部分网友脱离现实、居高临下地

进行道德评判，有些道德绑架的意味，是对个人权利的过分裹

挟。民生多艰，真实的生活往往是复杂的，如果隔着屏幕、一味

用抽象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很容易对人们的合法权益造成伤

害，也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张子谕整理）


